2026年广东省“两红两优”参评资格条件
一、参评资格条件

（一）省五四红旗团委（团支部）。企业、农村、机关、学校、医院、科研院所、街道社区、社会组织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等基层单位中的团（工）委、团（总）支部以及县（市、区）级团委，要求团组织稳定性较强，成立满1年（2025年5月31日前成立），且近5年获得过市、县级团委，省、市有关单位团工委，高等学校、央企总部团委及以上团组织授予的荣誉；或市、县级其他部门，高等学校，央企二级公司，省属企业总部及以上授予的其他政治类荣誉（不含参评当年）。
各地各单位要推荐政治建设好、组织基础好、联系服务好、作用发挥好的团组织，做到按期换届，组织建设规范、团情底数清晰，发展团员程序严、质量高，“三会两制一课”和主题团日等组织生活规范落实、团费收缴及时等。团组织未能按时换届的，需提供延期换届的批复，且时间不能超过相关条例规定的时间，否则不予通过。

（二）省优秀共青团员。要求未满28周岁（1998年6月1日之后出生）的共青团员（不含专职团干部和保留团籍的党员），团龄2年以上，近5年获得过市、县级团委，省、市有关单位团工委，高等学校、央企总部团委及以上团组织授予的荣誉；或市、县级其他部门，高等学校，央企二级公司，省属企业总部及以上授予的其他政治类荣誉（不含参评当年），年度教育评议结果累计2年以上为优秀等次，在广东“智慧团建”系统完成团员向组织报到和年度团籍注册，不存在未交团费记录，年满18周岁的原则上应当已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。
即在本次申报中，申报优秀共青团员的人选超过28周岁（即1998年5月31日以前）的，或是专职团干部，或是保留团籍的党员的，均不予推荐。入团年龄应符合有关规定（2017—2018年入团的团员，入团年龄应满13周岁；2019年及以后入团的团员，入团年龄应满14周岁；2017年后发展的团员应有发展团员编号）。
（三）省优秀共青团干部。参评人选包含地市级团委机关非班子成员，县级团委机关干部，基层团组织中的专职、挂职、兼职团干部，常态化从事共青团工作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、青年志愿者、大学生村官、青年社会组织负责人、“青年之家”管理员，县级以下基层专职少先队工作者。
政治面貌应为中共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或者共青团员。专职团干部从事团的工作累计不少于2年，挂职、兼职团干部不少于1年。工作业绩突出，表现优秀，近5年获得过市、县级团委，省、市有关团工委，高等学校、央企总部团委及以上团组织授予的荣誉；或市、县级其他部门，高等学校，央企二级公司，省属企业总部及以上授予的其他政治类荣誉（不含参评当年）。本人任职的团组织及所有下级团组织按期换届，团组织生活规范落实、任职的团组织及所有下级团组织团员团费能按时交纳等。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学生团干部，符合条件的可推报参评省优秀共青团员，不推报参评省优秀共青团干部。
（四）其他参评要求。
1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。
（1）近2年内团组织被党组织、上级团组织给予处理处分的；
（2）近2年内团组织负责人被党组织、上级团组织给予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的；
（3）近2年内有违背社会主义道德或者公序良俗行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；
（4）近2年内单位或者个人有违纪违法行为受到处罚并在影响期之内，或者正在被执纪执法部门调查处理的；

（5）近2年内与重大负面舆情事件有密切关联的；
（6）基层基础工作薄弱，团组织长期不换届、不配齐团干部、不开展推优入党，落实“全团带队”责任和全团重点工作不力的；
（7）团组织被撤销、合并或者归属到其他部门的；
（8）不宜推荐参评的其他情形。

2.对于在重大任务、重大斗争以及相关领域中表现特别突出、作出重大贡献的团组织（含临时性团组织）、团员、团干部等，可以适当放宽成立（任职）年限、荣誉支撑等条件推荐参评。推荐数量和评审过程从严把握。
英勇牺牲、因公殉职的团员、团干部，符合条件的可予以表彰并适当简化工作程序。
二、重点注意事项

（一）关于相关荣誉的说明。以政治类荣誉为主，不包括才艺类、竞赛类荣誉，不含试点类、创建示范类、考核优秀类等。包括市、县级团委，省、市有关单位团工委，高等学校、央企总部团委及以上团组织授予的荣誉；或市、县级其他部门，高等学校，央企二级公司，省属企业总部及以上授予的其他政治类荣誉。近五年所获荣誉应为2021年1月1日以后（不含2026年）。
（二）关于时间年限的确定。年龄、团龄、团干部工作时间等年限计算均截至2026年5月31日。


